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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十四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四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十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长期激励制

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长期激励制度实

施方案》并授权董事会制定《长期激励制度管理办法》。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度起实施该长期

激励制度。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

积极性，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修改长期激励制度实施方案及相应管理办法。

拟修订的长期激励制度实施方案如下：

激励模式：公司长期激励制度采用的模式为延期支付，即每年确定合理的业绩目

标，如果公司实现该业绩目标，则根据业绩表现提取一定的激励基金对激励对象进行

奖励，激励基金根据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延期支付。

管理机构：股东大会是长期激励制度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长期激励制度的管理

机构；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长期激励制度的执行机构，负责长期激励制

度的实施；监事会是长期激励制度的监督机构。

激励对象：长期激励制度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核心人才，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分公司和子公司经营者及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核心骨

干。考核年度具体的激励对象由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的组织结构、岗位设置、岗位重要

性和人才的变化情况确定。

业绩目标下限：长期激励制度的业绩目标以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

水平为参考基础， 业绩目标的下限为 “考核年度对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平均

值”。对标公司是指从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属于“房地产业”的

Ａ

股上市公司和属于“地

产发展商”的香港上市公司中，根据“市场可比、业务相似、经营稳定”的原则，按照净资

产规模，选取的前一百名上市公司。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公司若出现业务结构重大

变化或出现业绩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和异常值，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以剔除

或更换样本，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考核，判断是否实现业绩

目标。

激励基金提取比例上限：如果公司考核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业绩目标，则按

照超额累进法提取激励基金，

０％

〈（净资产收益率

－

业绩目标）〈

＝２％

部分，按照该超过部

分所对应净利润的

２０％

提取激励基金，

２％

〈（净资产收益率

－

业绩目标）〈

＝４％

部分，按照

该超过部分所对应净利润的

２５％

提取激励基金，

４％

〈（净资产收益率

－

业绩目标）部分，

按照该超过部分所对应净利润的

３０％

提取激励基金。

激励基金的分配：激励基金按岗位责任系数和岗位绩效考核结果分配给每个激励

对象。岗位责任系数取决于各个激励岗位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的大小。

激励基金的兑现：激励基金分期以现金形式兑现给各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后的

第一年开始分批支付，第一年兑现

３３％

，第二年兑现

３３％

，第三年兑现

３４％

。上年度绩效

考核不合格的激励对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根据具体情况按比例扣除其按制度当年

可以兑现的延期支付激励基金。

激励基金的回拨： 在公司考核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Ａ

股全部上市公司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以下简称“股权资本机会成本”）的情况下，按照超额累

进法回拨激励基金。

－２％

〈

＝

（净资产收益率

－

股权资本机会成本）〈

０％

部分， 按照该不足

部分所对应净利润的

２０％

回拨激励基金，

－４％

〈

＝

（净资产收益率

－

股权资本机会成本）〈

－

２％

部分， 按照该不足部分所对应净利润的

２５％

回拨激励基金，（净资产收益率

－

股权资

本机会成本） 〈

－４％

部分，按照该不足部分所对应净利润的

３０％

回拨激励基金。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制定《长期激励制度管理办法》，详细规定长期激励

制度的运作规则、具体实施方案等事宜。

本长期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以十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长期激励制度

管理办法〉的议案》。

《长期激励制度管理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长期激励制度

实施方案的议案》后生效。

三、董事会以十四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在深圳集团总部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长期激励制度

实施方案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号：

２０２０－０５３

）。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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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７

号金地中心

３２

层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长期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公告内容。

２

、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

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７

号金地中心

３１

层资

本运营部，邮编：

５１８０２６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一

１２

月

１５

日，工作日上午

９

点至下午

５

点

（三）登记办法：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可采取专人送达、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复印件；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７

号金地中心

３１

层资

本运营部，邮编：

５１８０２６

（六）联系人姓名：张晓瑜、唐燕

（七）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９５０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９９００

六、 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贵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长期激励制度实施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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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９８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７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５％

以上股东鲍杰军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４０

，

２０２

，

１３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１０．３４％

）的股东鲍杰军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３

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７％

。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

不减持（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减持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鲍杰军先生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鲍杰军先生持有公司

４０

，

２０２

，

１３４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０．３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０５０

，

５３４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

，

１５１

，

６００

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股东减持计划

１

、减持原因：鲍杰军先生由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部分股份。

２

、拟减持股份来源：鲍杰军先生拟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

发行股份。

３

、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４

、拟减持数量及比例：鲍杰军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减持合计不超

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７％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

份变动事项，则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减持期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３

个月内，其中：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进

行大宗交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可进行集中竞价交易（根据法律法

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６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但不低于发行价。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鲍杰军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转让；如发生《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宜，则应按该协议约定进行回

购或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

述安排予以锁定。同时，其所持上述股份在法定限售期届满后且满足业绩补偿方的

解锁条件后解锁。

鲍杰军承诺：

（

１

）第一次解锁条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

诺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审

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第一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

增股份中的

９％

扣减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期末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

以解除锁定。

（

２

）第二次解锁条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

诺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累计净利润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第二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

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

１８％

扣减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并扣减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期末累计

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解除锁定。

（

３

）第三次解锁条件：

①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

神诺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②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诺截至业绩承诺期届满年度的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

③

业绩补偿方已经按《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及减值测

试补偿承诺（若发生）；第三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扣

除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期末累计用于业绩补偿后的股份可以全部解除锁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鲍杰军先生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

违反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和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１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鲍杰军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２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鲍杰军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１

、鲍杰军先生出具的关于本次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３３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８２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回

购股份已实施完成，累计回购本公司股份

１０７．８１

万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

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

计

１０７．８１

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４

号一一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批股票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解锁，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全部非交易过户至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专户，过户股数

１０７．８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２．４９６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８０％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内，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持有股数进行了相应调整）。

依据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

法规许可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开始分期解除锁定，锁定期最长

２４

个月，第一批解

锁期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

１２

个月，即解锁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解锁股份数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数的

５０％

，即

８６．２４８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０．４０％

，解锁条件为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营

业收入均值为基数，

２０１９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４２％

，且员工个人绩效经公司

人力资源部组织评价后达到考核期设定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第一

批股票解锁条件达成。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 但尚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

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

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３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４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变更和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１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３６

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之日起计算。

２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２／３

以

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３

、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无法

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２／３

以上份额同意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

议的持有人所持

２／３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本计划可提前终止。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０２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高鸿股份

／

公司

／

大唐高鸿 指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鸿数据 指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高鸿信息 指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唐融合 指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高鸿鼎恒 指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鸿鼎远 指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融合 指 大唐互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无锡融合 指 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０５

月

１４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８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及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高鸿数据、大唐融合等向商业

银行及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

０５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

《对外担保公告》、《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以及 《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０７

月

１８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９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高鸿鼎恒、高鸿鼎远、高鸿数据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０７

月

１９

日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对外担保公告》、《第八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以及《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０４

月

０３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及

２０２０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高鸿数据、大唐融合、高鸿鼎恒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０４

月

０４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对外担保公告》、《第八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以及《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

０４

月

２４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第四十次董事会及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高鸿数据、高鸿信息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０４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披露的公告《对外担保公告》、《第八届第四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０６

月

２９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及

２０２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武汉融合、无锡融合等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０６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对外担保公告》、《第八届第四十三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０９

月

１０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第四十四次董事会及

２０２０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高鸿数据、高鸿信息、大唐融合等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０９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告《对外担保公告》、《第八届第四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

《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合同名称

审议额

度

实际担保额

剩余可

用担保

额度

债权人

高鸿股

份

高鸿信息

保证协议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０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保证合同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大唐融合

保证合同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５５

，

５００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

，

０００ １

，

５２４．０８ ４７６．９２

光大银行天宁寺支行

保证合同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５５

，

５００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借款转期担保承诺协议

书

３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南京银行车公庄支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５

，

０００ ８００ ４

，

２００

华夏银行四道口支行

高鸿数据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兴业银行花园路支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光大银行清华园支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０

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

浦发银行复兴路支行

保证协议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０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７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０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保证合同

６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保证合同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高鸿鼎恒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０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８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中国银行南京河西支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０

宁波银行南京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１０

，

０００ ８

，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高鸿鼎远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武汉融合 保证合同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５５

，

５００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无锡融合 保证合同

６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５５

，

５００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１．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２６

幢十层

１００４

房间

法定代表人：孙绍利

注册资本：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行业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东情况：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公司，公司持有其

４０．６８％

股权，

为其控股股东。

２．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１９

号

５

幢

法定代表人：丁明锋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ＩＴ

销售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３．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１８

号

１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丁明锋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ＩＴ

销售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４．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３

区

３

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侯玉成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行业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５．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３

区

３

幢

２

层

２０１

、

２０２

房间

法定代表人： 王小冉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

９１．８９％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数据持有

５．１％

股权，谢涛持有

３．０１％

股权。

６．

大唐互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大道

１８

号太子湖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园

Ｃ

栋

３

层

Ｃ３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徐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行业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其

５７．７％

股权；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

２７．７７％

股权；大唐互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４．４６％

股权。

７．

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智慧路

１８

号

Ａ２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樊劲松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行业企业信息化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１６％

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其

５１％

股权；无锡惠山

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８．６７％

股权；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１．３３％

股权；北

京菱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

股权。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度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高鸿数据

４

，

１４２

，

９５１

，

００１．５７

３

，

３６６

，

２０４

，

３６８．６５

７７６

，

７４６

，

６３２．９２

６

，

５９６

，

２３５

，

３９９．７５

－２９

，

６７９

，

３８９．８３

－２６

，

１１８

，

３５９．０３

大唐融合

７４３

，

５６２

，

８０３．１２

３５５

，

０３３

，

５１４．８８

３８８

，

５２９

，

２８８．２４

８１０

，

６３２

，

９４３．６１

８

，

４５５

，

７５７．０３

５

，

５９２

，

７８１．３８

高鸿鼎恒

１

，

１６０

，

８７４

，

８８８．７９

６６６

，

１６４

，

９０４．９８

４９４

，

７０９

，

９８３．８１

３

，

３２０

，

１６６

，

６４２．２１

５２

，

００６

，

１８３．８６

３８

，

９５４

，

４６５．７６

高鸿鼎远

５９５

，

９０３

，

０１２．５１

３２３

，

４５５

，

０１７．３６

２７２

，

４４７

，

９９５．１５

２

，

１３８

，

１３３

，

９６２．０３

３９

，

７８０

，

７８７．２６

２９

，

８０９

，

５８１．５３

高鸿信息

６２０

，

０６２

，

７９１．７０

２６５

，

０３４

，

６４６．３４

３５５

，

０２８

，

１４５．３６

２５８

，

５４２

，

７２２．４５

１

，

８７７

，

４９２．６９

１

，

６８４

，

８５１．３７

武汉融合

９６

，

６７０

，

５４６．４３

５１

，

９８３

，

３８６．１０

４４

，

６８７

，

１６０．３３

１２７

，

０３２

，

２２６．００

６５７

，

０５７．９１ ５３４

，

４８７．３９

无锡融合

１４０

，

７５０

，

４０６．０１

７８

，

３０２

，

７８９．２７

６２

，

４４７

，

６１６．７４

１６５

，

２９９

，

６５５．１２

３

，

２４５

，

１５４．５５

１

，

５７１

，

２４８．１９

公司名称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高鸿数据

４

，

５３７

，

６６７

，

７７６．０３

３

，

６１２

，

０３１

，

２７５．７４

９２５

，

６３６

，

５００．２９

２

，

０７９

，

４０４

，

６１３．１１

－６３

，

６９５

，

６０９．６８

－５３

，

２８７

，

３１９．１８

大唐融合

６８７

，

７１０

，

２６３．９１

３２０

，

７７８

，

５６７．３４

３６６

，

９３１

，

６９６．５７

３３５

，

６４５

，

７９４．７９

－２７

，

３００

，

２９９．９６

－２６

，

３４７

，

５２６．０７

高鸿鼎恒

１

，

７５９

，

７７３

，

９４９．６０

１

，

０４６

，

９８９

，

７３７．５４

７１２

，

７８４

，

２１２．０６

１

，

３３４

，

２７４

，

３６６．９９

２３

，

６９４

，

２０５．５０

１７

，

７１４

，

９０８．２０

高鸿鼎远

７２４

，

１８４

，

７１７．１９

４３６

，

４８９

，

３８４．９７

２８７

，

６９５

，

３３２．２２

６１１

，

０７９

，

６５１．６６

２０

，

３３０

，

１０６．７７

１５

，

２４７

，

３３７．０７

高鸿信息

７６２

，

３８７

，

８８２．８４

４１０

，

１６２

，

６７２．７１

３５２

，

２２５

，

２１０．１３

２４６

，

９１８

，

４４６．３３

－３

，

７０５

，

２１３．７９

－２

，

９７４

，

１９９．８３

武汉融合

７９

，

１１０

，

８８７．７３

３５

，

５３２

，

３１５．６０

４３

，

５７８

，

５７２．１３

３５

，

１３７

，

７４６．４７

－１

，

１４０

，

９５１．６２

－１

，

２２６

，

１２２．６２

无锡融合

１４３

，

８２３

，

６０７．０７

８４

，

８２５

，

１０６．０３

５８

，

９９８

，

５０１．０４

８８

，

８８７

，

４５３．４３

－３

，

５０７

，

２０７．４９

－３

，

４４９

，

１１５．７０

（三）失信查询

经查询，高鸿数据、大唐融合、高鸿鼎恒、高鸿鼎远、高鸿信息、武汉融合、无锡融合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名称：《保证协议》

债权人：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合同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合同金额：

１

，

６０６．４７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０

万元人民币

３．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光大银行天宁寺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合同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

，

５２４．０８

万元人民币

４．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花园路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合同金额：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光大银行清华园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

合同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合同金额：

５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７．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浦发银行复兴路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合同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８．

协议名称：《保证协议》

债权人：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合同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９．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合同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合同金额：

３４．４１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１．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合同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２．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合同金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３．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南京河西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８

日

合同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４．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宁波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合同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５．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远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合同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６．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广电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合同金额：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７．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合同金额：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８．

协议名称：《借款转期担保承诺协议书》

债权人：南京银行车公庄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合同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９．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合同金额：

８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８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合同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１．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合同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２．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华夏银行四道口支行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合同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３．

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担保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大唐融合物联网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合同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高鸿鼎恒、高鸿数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鼎远为高鸿鼎恒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

有高鸿信息

９１．８９％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数据持有高鸿信息

５．１％

股权，自然人谢涛持

有其

３．０１％

股权，高鸿信息其他股东未提供等比例担保且被担保方亦未提供反担保。大唐

融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已在新三板挂牌，要求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难度较

高，故本次担保由公司全额担保，无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大唐融合小股东暨其管理

层孙绍利等六位自然人已经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以充分保障公司权益。公司控股

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武汉融合

５７．７％

股权，武汉融合其他股东未提供等比例担保且被担保

方亦未提供反担保。公司持有无锡融合

１６％

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持有无锡融合

５１％

股权，无锡融合其他股东未提供等比例担保且被担保方亦未提供反担保。故上述担保

由公司全额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事项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

民币共计

１９１

，

０８０．５３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８．８６％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９６．９０

万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济

宁） 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贵州大唐高鸿置业有限公司购房客户提供按揭

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６％

。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第八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第八届第三十九次

董事会决议；第八届第四十次董事会决议；第八届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决议；第八届第四十

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２０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报表及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

４．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年

３０

日


